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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場「最低工資實施」專題講座 

 

日期︰ 2011 年 4 月 14 及 15 日 

時間︰ 下午 1:30 – 3:30 / 4:00 – 6:00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地址：九龍石硤尾偉智街 1號﹞/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地址：九龍旺角洗衣街 150 號﹞ 

 

問與答 

適用範圍 

問 1： 法定最低工資是否適用於未符合《僱傭條例》下「連續性合約」(即

受僱於同一僱主 4星期或以上，而每周工作 18 小時或以上)受僱的僱

員？ 

答 1： 除《最低工資條例》訂明不適用的人士外，法定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

僱員，不論他們是全職、兼職、臨時或其他僱員，也不論他們是否按

《僱傭條例》下「連續性合約」受僱。 

 

問 2： 《最低工資條例》是否適用於參加「I.T.種子計劃」及「展翅計劃」

的學員? 

答 2： 法定最低工資適用於僱員、其僱主及該僱員據以受聘的僱傭合約。

「I.T.種子計劃」為「展翅青見校園系列」下其中一項在職培訓計劃。

參加「I.T.種子計劃」的「展翅青見計劃」學員在接受有薪在職培訓

期間，與提供職位的學校存在僱傭關係，因此法定最低工資會適用於

I.T.種子學員。 

此外，「展翅計劃」已於 2009 年 9 月與「青少年見習就業計劃」(「青

見計劃」)整合為一項「一條龍」模式的計劃 - 「展翅青見計劃」。如

學員以僱員身份參與「展翅青見計劃」下為期 6 至 12 個月的在職培訓，

期間學員與提供在職培訓職位的機構存在僱傭關係，因此在一般情況

下，法定最低工資亦會適用於有關學員。若學員參與計劃下為期一個

月的工作實習訓練，期間學員與實習機構並沒有僱傭關係，故法定最

低工資並不適用於參加工作實習訓練的學員。 

 

最低工資的規定 

問 3： 如學校在《最低工資條例》實施前已跟僱員達成薪酬協議，學校可否

待合約期屆滿後，才履行給予僱員最低工資的規定﹖ 

答 3： 《最低工資條例》適用的僱員會由 2011 年 5 月 1 日起得到法定最低工

資的保障。任何僱傭合約的條文，如有終止或減少《最低工資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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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賦予僱員的權利、利益或保障的含意，即屬無效，因此僱主不能藉

協議僱傭合約條款以減少僱員享有法定最低工資的權益。 

根據《最低工資條例》，如就工資期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最低工

資，僱員有權就該工資期獲付這差額（即額外報酬）。該僱員的僱傭合

約須視為他有權就該工資期獲得額外報酬。所以如按照已達成的薪酬

協議，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最低工資，學校須補付有關的薪酬差

額。 

 

問 4： 根據《僱傭條例》，校方須為須支付的工資少於每月 11,500 元的僱

員備存總工作時數紀錄。但若有關僱員的須支付工資只在某些月份少

於 11,500 元，其餘月份則不少於這金額，在這情況下，校方是否仍

須備存有關僱員少於 11,500 元須支付工資月份的總工作時數紀錄？

答 4： 現時《僱傭條例》已規定僱主須備存每名僱員在過去 12 個月內的工資

及僱傭紀錄，並須在僱員離職後 6個月內繼續保存。由 2011 年 5 月 1

日開始，如須就工資期支付給僱員的工資少於 11,500 元，僱主所備存

的工資及僱傭紀錄便須包括有關僱員在該工資期的總工作時數。因

此，如僱員的須支付工資在某個月份少於 11,500 元，校方須備存有關

僱員在該月份的總工作時數紀錄。 

 

問 5： 法例是否規定用膳時間及休息日的薪酬一定要以最低工資水平計算?

答 5： 《最低工資條例》和《僱傭條例》皆沒有規定用膳時間或休息日是否

有薪。這方面有薪與否，及其計算方法（包括是否按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計算），是由僱傭雙方商議決定。 

如果現有僱傭合約的條款在這方面不清晰而需要釐清有關的條款，在

過程中僱主應充分諮詢僱員，務求勞資雙方透過溝通和協商，在合法、

合情和合理的基礎上尋求共識。 

根據《僱傭條例》，僱主不可以單方面更改僱傭合約的條款。勞工處會

積極協助勞資雙方解決問題，以取得共識。僱員如懷疑其僱傭權益受

損，可向勞工處求助，勞工處會積極跟進。 

 

問 6： 僱主向殘疾僱員支付的工資，是否必須達到最低工資的要求﹖ 

答 6： 殘疾僱員同樣受到法定最低工資保障。然而，顧及到一些殘疾人士可

能會面對就業困難，《最低工資條例》在這方面亦提供特別安排，讓因

殘疾以致生產能力可能受損的殘疾人士，有權選擇進行生產能力評

估，從而釐定他們應獲得的工資不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或收取按生產

能力釐定的法定最低工資。為防止濫用，提出評估的權利屬於殘疾人

士，而非僱主。如殘疾人士沒有選擇進行評估，僱主便須按《最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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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條例》的規定，支付法定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條例》對於在 2011 年 5 月 1 日前已入職，並以平均少於每

小時 28 元（即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受僱的現職殘疾人士，已提供

過渡性安排，他們在 2011 年 5 月 1日前可作出以下選擇︰ 

(a) 在《最低工資條例》於 2011 年 5 月 1 日實施後，收取不少於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或 

(b) 進行評估，並在完成有關評估前，保留現時少於首個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的工資。 

選擇在過渡性安排下接受評估的現職殘疾人士（即選擇上述(b)項），

須在 2011 年 5 月 1 日前，完成下列手續︰ 

(a) 取得由勞工及福利局康復服務中央檔案室發出的有效「殘疾人士

登記證」；及 

(b) 聯同僱主填寫及簽署由勞工處指定的選擇表格。 

在符合上述要求的情況下，現職殘疾人士可在法定最低工資 2011 年 5

月 1 日實施後，於任何時間啓動評估。評估沒有設定時限，直至該現

職殘疾人士不再繼續受僱為該僱主執行該工作為止。在進行評估前，

該現職殘疾人士有權獲付不少於現有合約薪酬水平的工資。期間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的調整(如有的話)亦會適用於他們。在完成評估，並由

僱員及僱主加簽評估證明書翌日起，僱員應收取的最低工資將按證明

書所列的生產能力水平釐定。 

在《最低工資條例》於 2011 年 5 月 1日實施後，新入職的殘疾人士可

於入職前，選擇與僱主達成協議，接受僱傭試工期的安排。試工期的

目的，是讓殘疾人士在實際的工作環境，先行適應及熟習工作，然後

才進行評估。試工期為期 4星期，或直至殘疾人士完成評估當日為止，

並以較短者為準。在試工期內，殘疾人士是僱主根據僱傭合約僱用的

僱員。殘疾人士於試工期內的工資不可少於法定最低工資的 50%。 

 

工時及工資計算 

問 7： 僱員在工作時間參加培訓課程，該段時間是否須計入工作時數內以計

算最低工資？ 

答 7： 如僱員在培訓時間也同時處於《最低工資條例》工作時數所指的情況，

即如果僱員是按照僱傭合約、或在僱主同意或指示下而留駐某個地點

接受培訓，該段時間應包括在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內。 

相反，如僱員在培訓時間不是《最低工資條例》工作時數所指的情況

（例如有關培訓並非按照僱傭合約、或在僱主同意或指示下而進行），

該培訓時間便不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如果按照僱傭合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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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資雙方的協議，該培訓時間是屬於僱員的工作時數，計算最低工資

時亦須包括這些培訓時間。 

如果僱傭雙方就有關培訓時間是否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有不

同理解，雙方宜及早釐清，以免日後出現爭議。 

 

問 8： 如學校僱員於僱傭合約所規定的工作時間後仍須留校工作，該段於規

定工作時間後仍留校工作的時間，是否須納入總工作時數以計算最低

工資？如是，加班的時間是否須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 28 元計

算？ 

答 8： 若僱員在僱傭合約所規定的工作時間後，因為按校方指示而須留校繼

續工作，有關時段應屬於《最低工資條例》下的工作時數，在計算該

僱員的最低工資時，須包括在內。 

在計算最低工資時，基本的原則是須就任何工資期支付予僱員的工

資，按他在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數，以平均計算不得低於法定最低工

資的水平，而並非規定僱主要就所有工作時數向僱員支付工資或每一

小時的工資都要達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問 9： 校內留宿僱員的晚上留宿時間，是否須計算入總工作時數之內以計算

最低工資？ 

答 9： 由於學校校工留宿的安排及是否需要在留宿期間當值，是按照僱傭合

約的條款或僱傭雙方的協議而定，因此不同學校可能會與員工有不同

安排，僱主對僱員在留宿期間的工作要求也有差異。若僱員在學校內

留宿，是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留駐僱傭地

點當值，該段時間便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相反，若他在留

宿時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留駐僱傭地

點當值，該段時間便不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 

此外，如果按照僱傭合約或僱傭雙方的協議，留宿時間屬於僱員的工

作時數，則在計算最低工資時，該段時間也應包括在內。 

如果勞資雙方對僱員於某時段是否留駐僱傭地點當值可能存有不同的

理解，雙方應盡早釐清這些情況，以免在計算最低工資時出現爭議。

如果現有僱傭合約的條款在這方面不清晰而需要釐清有關的條款，在

過程中僱主應充分諮詢僱員，務求勞資雙方透過溝通和協商，在合法、

合情和合理的基礎上尋求共識。根據《僱傭條例》，僱主不可以單方面

更改僱傭合約的條款。勞工處會積極協助勞資雙方解決問題，以取得

共識。僱員如懷疑其僱傭權益受損，可向勞工處求助，勞工處會積極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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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 如學校一些僱員，例如教學助理，因應校方安排協助帶領需住宿的遊

學團，校方是否應就遊學團期間每天按 24 小時計算有關僱員的工作

時數，以計算最低工資？ 

答 10： 在這例子中，有關遊學團期間的整段時間是否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

作時數，是關乎事實的問題，必須根據個別個案的事實和情況而定。

如僱員在整段時間也同時處於《最低工資條例》工作時數所指的情況，

該段時間便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舉例說，如他在該段時間，

按照僱主的指示須全程每天 24 小時照顧學童，以便為有需要的學童提

供即時服務，該整段時間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 

相反，如僱員在某段時間不是《最低工資條例》工作時數所指的情況，

該段時間便不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舉例說，如校方安排僱

員在某些時間(例如晚間)無需留在住宿的地方當值，而可出外自由活

動或消遣，由於這段時間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

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而留駐工作崗位當值，該段時間不屬於計算最低

工資的工作時數。然而，假如僱員因有學童在深夜感到不適求助等緣

故而須工作，該段照顧學童的時間便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

 

問 11： 僱員因加班工作所獲得的津貼是否工資的一部分﹖雙糧又是否工資

的一部分? 

答 11： 法定最低工資緊貼《僱傭條例》下工資的定義。除《僱傭條例》另有

規定外，工資是指僱主以金錢形式，支付僱員作為其所做或將要做的

工作的所有報酬、收入、津貼（包括交通津貼、勤工津貼、佣金、超

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不論其名稱或計算方法，但不包括若干

項目。有關《僱傭條例》下工資的詳細定義，可參閱勞工處印備的《僱

傭條例》簡明指南。超時工作薪酬屬工資的一部分，在判斷工資是否

已符合最低工資的要求時，可以包括在內。 

《僱傭條例》下工資的定義不包括年終酬金或屬於賞贈性質或由僱主

酌情發給的每年花紅。因此，在判斷須支付的工資是否已符合最低工

資的要求時，亦同樣不包括年終酬金或屬於賞贈性質或由僱主酌情發

給的每年花紅。［註：年終酬金是指根據僱傭合約（包括口頭或書面、

明言或暗示）訂明每年發放的酬金，包括雙糧、第 13 個月糧、年尾花

紅等。］ 

 

問 12： 對於僱員加班的時數，僱主可否「以假代薪」，藉以替代向僱員支付

每小時的最低工資？ 

答 12： 《僱傭條例》及《最低工資條例》均沒有規定超時工作的補償安排。

有關安排是按僱傭雙方的協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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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最低工資時，基本的原則是須就任何工資期支付予僱員的工

資，按他在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數，以平均計算不得低於法定最低工

資的水平，而並非規定僱主要就所有工作時數向僱員支付工資或每一

小時的工資都要達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其他 

問 13： 僱傭合約是否要以書面形式訂立？ 

答 13： 法定最低工資緊貼《僱傭條例》下的規定，根據《僱傭條例》，僱傭合

約可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訂立，並可包含明言或暗示的條款。 

 

問 14： 由於實施最低工資，資助學校的「行政津貼」可能出現不足夠的情況，

教育局會否增加撥款？ 

答 14： 教育局發放給資助學校的「行政津貼」，基本上是按學校獲核准開辦的

班級數目與課室數目而定。在 2010/11 學年，「行政津貼」內有關校工

服務的津貼單位是以每名校工每月 10,669 元作計算基礎，學校應有足

夠津貼以應付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而由於「行政津貼」已先後納入

「營辦津貼」/「擴大的營辦津貼」內，學校在校本管理的精神下可靈

活運用撥款，以互通互補的使用原則，調配資源以應付所需。另一方

面，學校亦應不時檢視校內的工作流程，更有效地運用人力資源及津

貼，以配合社會發展和學生需要。如有需要，學校可與所屬區域教育

服務處聯絡，尋求意見及協助。 

 

問 15：  官立學校服務合約下的非技術工人僱員，現有工資未達最低工資要

求，政府會否補貼以支付有關僱員的薪酬差額？ 

答 15：  就現有而跨越 5 月 1 日涉及聘請非技術工人的服務合約(包括 5 月 1

日前招標而於 5 月 1 日或以後生效的服務合約)，政府批准採購部門原

則上可因應實際情況為其服務承辦商提供補貼款項，以應付純粹因法

定最低工資實施而直接引致的額外工資支出，直至有關服務合約期滿

為止。如個別合約情況顯示向服務承辦商提供補貼不符善用公帑的原

則，採購部門可行使酌情權不審批補貼款項。 

這次補貼是一次性及十分特殊的安排，因應當前情況的獨特性而作出

的罕有決定，故不可以作為先例。 
 

問 16： 學校與外判服務供應商簽了服務合約，由於最低工資實施，服務供應

商出現虧蝕，要求學校由 5月起增加服務費，或與學校解除服務合約，

學校可如何處理？ 

答 16： 一般而言，根據合約精神，學校與服務供應商雙方應履行所簽訂的合

約直至合約期屆滿為止。若在合約期間供應商因出現財政困難不能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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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20： 

w.labour.gov.hk

續提供服務，可按實際情況並在雙方同意下終止有關合約。如需終止

合約，學校可因應最新發展或需要另行招標外判有關服務。另一方面，

根據 2010/11 學年教育局發放給資助學校的「行政津貼」計算，學校

應有足夠津貼以應付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而由於「行政津貼」已先

後納入「營辦津貼」/「擴大的營辦津貼」內，學校在校本管理的精神

下，可因應需要靈活運用撥款，以互通互補的使用原則，調配資源以

應付純粹因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而直接引致的額外支出。學校必須留

意，此次屬一次性及十分特殊的安排，並不可以以此作為先例；為此

特別安排，學校應有詳細記錄，以及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確認等。學

校亦應不時檢視校內的工作流程，更有效地運用人力資源及津貼，以

配合社會發展和學生需要。如有需要，學校可與所屬區域教育服務處

聯絡，尋求意見及協助。 

 

問 17： 若有幼稚園早前向教育局遞交來年學費調整申請時，未有考慮到最低

工資實施後所增加的財政支出，學校可能因而出現赤字，有關幼稚園

可如何作出補救？ 

答 17： 若有幼稚園早前向教育局遞交來年學費調整申請時，未有計算因實施

最低工資而須增加的支出，有關幼稚園可聯絡所屬區域教育服務處，

補交更正的資料。 

 

問 18： 由於最低工資實施，幼稚園的財務若出現赤字，教育局可否給予撥

款？ 

答 18： 幼稚園全屬私營學校。幼稚園應因應最低工資實施的需要，計算在他

們的營運開支預算內。教育局會根據幼稚園學費調整申請時所填報的

營運開支預算審閱加費申請。 

 

問 19： 對於如何計算向僱員發放最低工資，校方如遇有因難，可如何查詢﹖

答 19： 在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初期，學校可能會遇到較多問題，學校應參考勞

工處網頁內的資料，包括勞工處發出的《法定最低工資：僱主及僱員

參考指引》。如對於如何計算最低工資方面仍有困難，可以聯絡教育

局區域教育服務處、致電勞工處 24 小時的查詢熱線 2717 1771 (由

「1823 電話中心」接聽)，或親臨勞工處勞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查

詢

 

問 20： 如學校希望參考更多有關法定最低工資的資料，可如何查閱？ 

學校如想參考更多有關法定最低工資的資料，可瀏覽勞工處的網頁

<http://ww >，有關「法定最低工資」一項及其他相

關資料。 
 

http://www.labour.gov.hk/tc/news/pdf/SMW_Guidelines.pdf
http://www.labour.gov.hk/tc/news/pdf/SMW_Guidelines.pdf
http://www.labour.gov.hk/

